校外培训开班申请

XXXX（县区）就业服务中心/人社局：

为了做好职业培训工作，我机构将于          （时间）在            （具体地点）组织     名学员开展         （培训内容）。我们承诺将按照《柳州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预案》要求做好防疫工作，保障师生的健康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XXX（机构名称）

2020年   月   日

校外开班所在地人社部门检查情况

1.该机构        （是否）已对培训教室进行消毒。

2.该机构       （是否）按照《柳州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预案》配备防疫物资。
3.培训地点     （是否）存在消防安全隐患。

4.经评估           （同意/不同意）开班。

检查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月    日

备注：一式两份，培训机构和检查部门各留存一份
